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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委托代理协议

采购人（委托人）：江门市中心医院

采购代理机构（受托人）：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江门市中心医院医院运营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工作。经双方协商一

致，签订本委托协议。

第一条 本委托书的委托代理事项包括：

1． 采购项目名称：江门市中心医院医院运营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2． 采购项目内容：详见附表

3． 采购总预算：￥1,980,000.00

4． 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已落实

5． 委托目的：确定项目供应商

6．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7． 采购类型：货物类

第二条 采购人责任和义务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关于“采购人”的有关规定，并享有有关政策法规规

定的其它有关权利，承担委托采购的法律责任。

2． 在采购项目实施前，已按规定办理好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的编制报备、进口产品审核（适用

于采购进口产品）、相关采购预算信息公开等事宜，并将相关报备、审核文件交给采购代

理机构。

3． 确认采购资金已落实及明确资金性质。

4． 提供采购项目的详细资料，并保证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如有特殊采购要

求，应在委托时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代理机构。

5． 审定采购代理机构拟定的采购文件，如需组织专家进行采购文件论证，对专家的论证意见

进行确认。

6． 派员参加开标、评标会议。

7． 开标后，依法可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8． 积极配合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采购工作，协助组织现场考察和负责用户需求答疑活动。

9． 依照法律法规对采购结果进行确认。

10． 在法律法规的规定期限内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

11． 组织对供应商履约的验收。

12． 按照政府采购管理的规定妥善保管本项目的采购过程文件。

13． 依照法律法规答复供应商质疑和协助监督部门处理投诉事项。

14． 采购人在发布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后，除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

消情况外，不得擅自终止招标活动。

第三条 采购代理机构责任和义务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关于“采购代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并按国家有关政

府采购的政策法规，组织实施采购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2． 接收和签收采购人交付的项目资料。

3． 编制采购工作计划，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采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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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组织项目采购文件的专家论证工作，并将专家的论证意见返回给

采购人确认。

5． 编写及发布委托范围内有关政府采购须公开的项目信息，并在采购监管部门指定网站及国

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网站等有关媒介上发布。

6． 向供应商提供项目文件。

7． 需要时召集主持答疑会或勘察现场会。

8． 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要求组织开标、评标、复核评标报告。

9． 开标后，依法可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10． 收到采购人对采购结果的确认后在指定媒体发布中标信息，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11． 编写采购活动记录。

12． 按照政府采购管理的规定移交并保存本项目的采购过程文件。

13． 未征得采购人同意不得向法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本次采购项目的有关情况和资料。

14． 及时解答采购过程中的问题。

15． 保持公正立场，公平地对待各供应商。

16． 接受采购主管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监督。

17． 协助采购人答复供应商质疑，并协助监督部门处理投诉事项。

第四条 项目供应商确定程序

1． 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人。

第五条 代理费用及支付

1． 采购代理机构不向采购人收取采购代理费用，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由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

与项目相关的活动费用由采购代理机构承担。

2． 采购代理机构向中标人收取中标服务费，参照原国家计委的计价格[2002]1980 号文《招

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发改委的发改价格[2011]534 号文《国家发改委关

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服务类

项目），并下浮 20%收取（按前述收费标准计算不足 5000 元人民币的按 5000 元收取）。

第六条 其他条款

1． 如因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因违约而造成的相应责任。

2． 因违约而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不能达到一致时，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3． 本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盖章生效之日起至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之日止。

4． 本委托书一式三份，采购人执一份，采购代理机构执两份。

采购人（委托人）（盖章）： 采购代理机构（受托人）（盖章）：

签订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 签订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北街海傍街 23 号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6 号 19 楼

联系人：赵敏婵 联系人：罗海山

电话：0750-3165953 电话：020-37860519

附表：采购项目内容

采购标的 数量 采购预算（元）

医院运营管理平台建设 1 项 ￥1,9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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